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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

监督局，各国家计量认证行业评审组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

可中心： 2006年5月25日，国家认监委印发了《关于起用资质

认定证书的通知》（国认实[2006]25号），决定自2006年7月1

日起，启用资质认定证书，并向社会各界进行了公告。本次

换证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涉及面广，请各单位加强领导，

认真组织，保证按期完成换证工作。 现就有关事宜补充通知

如下： 一、统一组织，集中办理。国家计量认证证书更换工

作，由各直属检验检疫局、各国家计量认证行业评审组、中

国纤维检验局统一登记所负责的实验室，填写并核准实验室

的取证名称、证书有效起止日期、实验室地址等事项，报国

家认监委集中换证。 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按照统一组织、

集中办理的原则，做好所辖区域实验室的换证工作。 二、本

次换证可不更换证书附表，原证书附表可继续使用至更换证

书的有效期止，但应做相应的说明，如证书编号的变更等事

项。 实验室属于复查换证的，连同证书附表一并更换。新证

书附表式样见附件。 各实验室在换证时，需将旧证书交回发

证机关。 三、实验室在2006年年底前需完成监督/扩项或者复

查评审的，不单独办理换证，发证机关对实验室监督/扩项或

者复查评审的材料审核批准后，一并进行换证。 四、换证时



，发证日期为换证日期，原证书有效截止日期不足三年的，

新证书有效日同原证书有效截止日期。原证书有效期在三年

以上的，新证书有效日期自换证之日起顺延三年。 五、实验

室有扩项、名称变更等事项的，需按照原有关扩项、名称变

更等要求办理相关批准手续。 六、实验室有多个名称、地址

的，只填写原取证名称和实验室法人登记地址。 附件：证书

附表式样 二○○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